
112 學年下學期竹仔坑 IE 國際教育班插班意願調查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112 學年第一學期的課程很快就來到了尾聲，感謝各位家長對中教大國際教育中心與竹仔

坑合辦的國際教育班(IE 課程)的支持與認同。下學期的 IE 課程預計於 113 年 2 月 16 日(五)開

學，歡迎孩子們插班參加 IE 國際教育班，課程資訊如附件，請參考。 

 

開課資訊與費用如下: 

上課期間(依教育局公告為主)： 113/2/16(五)-6/28(五)，共 20 週  

三年級學費: 33,000 元 (不含書籍、文具材料、點心費等)。班費於開學後由中導另行通知 

上課地點：竹仔坑國小國際教育班教室 

報名繳費方式： 

IE 國際教育班ㄧ律採網路報名繳學費，請家長至中教大進廣部網頁 

https://dce.ntcu.edu.tw/，登入學童帳號和密碼，進入[課程資訊]，再進入[IE 國際教育

班]，點選貴子弟的校區與班級，完成報名與信用卡或 ATM 轉帳繳費。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

電中教大國際教育中心(04)2218-3283。 

竹仔坑三年級國際教育班課表 

3rd Grad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urse Schedule, Spring, 2024 
健民三 G3 週一 Mon. 週二 Tue. 週三 Wed. 週四 Thur. 週五 Fri. 

午休 12:40-13:10   Nap 午休 Nap 午休  

第五節 13:20-14:00   Pre writing 

寫作 

Tr. George  

Grammar review 

文法複習 

 

第六節 14:10-14:50   Pre writing 

寫作 

Tr. George 

Homework Time  

國小作業時間 

 

清潔 

時間 

14:50-15:10   Cleaning Cleaning  

第七節 15:10-15:50   Grammar 

文法 

Homework Time  

國小作業時間 

 

第八節 16:00-16:40 PE 

體適能 

Tr. George  

Reading  

閱讀 

Tr. Michael  

Grammar 

文法 

Science 

科學 

Tr. George 

Listening/Speaking 

聽力/口說  

Tr. Michael  

第九節 16:50-17:30 Listening/Speaking 

聽力/口說  

Tr. Michael  

Reading  

閱讀 

Tr. Michael  

Homework Time 國

小作業時間 

Science 

科學 

Tr. George 

Listening/Speaking 

聽力/口說  

Tr. Michael  

結束 17:30-18:00 Homework Time  

國小作業時間/預備放

學 

Homework Time  

國小作業時間/預備放

學 

Homework Time 

 國小作業時間/預備

放學 

Homework Time  

國小作業時間/預備放

學 

Homework Time  

國小作業時間/預備放

學 

 



插班意願調查回條 

本回條經家長簽名後，視為理解接受 IE 國際教育班規定： 

一、若報名人數未達開班標準，本中心保留開班與否之權利。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課後照護班學生常規管理公約係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第 9條及第 18 條訂定，業經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112 年 12 月 13 日部務會議通過，

內容如下： 

(一)實施目的： 

本部國際教育班(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及 EFL 班以服務有英語學習/課後照顧需

求家庭為目的，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與公立小學合作，於小學校內辦理，學生參加國際教育班或

EFL 班應遵守各項本校與合作校區規定，以確保教學活動順利進行，並維護所有學生之學習權益。 

(二)違規行為： 

學生常見違規事項例示如下： 

(1)遲到早退：課程開始後逾 5分鐘仍滯留戶外未進教室，或擅自提早離開教室。 

(2)任意缺席：上課期間假借各種理由不進教室，在戶外滯留致影響上課品質。 

(3)不服從指導：上課期間對教師處置不服，師生屢有衝突，致影響課堂秩序。 

(4)與同學衝突：上課期間常與同學起衝突或以言語、動作欺凌同學，屢勸不聽。 

(5)破壞學校公物：惡意破壞班級教室或學校物品，致衍生個人或他人安全疑慮。 

(6)其他干擾行為：舉凡干擾其他學生學習權益之行為均屬之（如故意製造聲響、使用不當語言

或動作引起課堂騷動等）。 

(三)處置方式： 

1.口頭規勸及書面告知：第一、二次違規，經課後班授課教師、本校處予以口頭規勸，並以聯絡簿

或個案處理單通知家長。 

2.電話通知並短期停課：第三次以後仍無法改善，則以電話通知家長，停課 1至 2天，至多一週，

停課一週者將停課期間之已繳費用予以退還。 

3.違規狀況未改善，強制退班並退費：若經二次停課後，違規狀況仍未改善，將停止其上課，並將

剩餘未上課之已繳費用，按上課週數比例予以退還。 

4.家長拒絕配合改正，強制退班並退費：家長拒絕配合本校協助學生改正其行為，則停止其上課，

並將剩餘未上課之已繳費用，按上課週數比例予以退還。 

(四)其他注意事項： 

1.為確保學生放學後安全，請家長務必於國際教育班及 EFL 班放學時間準時前往大門接送放學，

以免學生因滯留在校外，衍生安全疑慮。 

2.除因違規強制退班按比例退費外，其餘退費標準依照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 條規

定辦理 ，敬請家長見諒。 

學校班級:_____________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 

□ 有意願參加 112 下學期竹仔坑三年級 IE 國際教育班，請 IE 班協助安排插班考試。 

□ 無意願參加 112 下學期竹仔坑三年級 IE 國際教育班                         

家長簽名：＿＿＿＿＿＿＿＿ 


